
采购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单

保单生成时间：2025-11-27 13:08:07

保单号：21130232130025000055

投保人基本信息

被保险人基本信息

项目信息

自2025年11月28日零时起至2026年02月28日二十四时止。

保险金额：人民币（大写）玖万柒仟贰佰元整 小写：CNY 97,200.00

保险费：人民币（大写） 贰佰元整 小写：CNY 200.00 元

元

项目名称： 泗阳县公安局执法执勤车辆采购项目

证件号码：11321323014322879F

名称：泗阳县公安局本级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1760号1号楼615室

证件号码：91330108MA2J1H1H54

名称：浙江远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泗阳县北京西路88号

特别约定

    1、本保单适用《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合同履约保证保险条款》(紫金保险)(备-保证保
险)【2021】(主)016号。
    2、因本保险生效前，采购项目发生保险条款列明情形导致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付。
    3、本保险合同中保险金额将随投保人逐步履行保单项下采购合同约定或法定义务以及保险人按被
保险人索赔通知请求分次支付而相应递减。
    4、农民工工资支付履约保证、采购合同预付款保证、项目验收合格后的质量保证均不在本保险责
任范围之内。
    5、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权利人赔偿相关款项后，保险人代位取得向投保人追偿
的权利，投保人应在保险人向投保人发出要求投保人履行赔偿责任的五日内向保险人支付追偿款。如投
保人未按上述约定向保险人支付追偿款，保险人有权按照本条特别约定实现担保权利，投保人除向保险
人支付追偿款、违约金以及费用外，还应向保险人支付自投保人逾期付款之日起每日万分之四的逾期违
约金。
    6、当出现保险事故时，如投保人同时提供了履约保证金的，应先行启动中标单位的履约保证金进
行赔偿，不足部分再启动本保单理赔程序。

司法管辖

保险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不含港澳台地区）

合同金额：CNY 1,620,000.00 元

项目编号： JSZC-321323-JZCG-G2025-0018



保险人

    1.收到本保单后请您立即核对，如发现填写内容与投保事实不符，请立即通知保险人采用批单更
改，其他方式无效。

2.请投保人、被保险人详细阅读条款相关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部分。
3.您可以关注“紫金保险”微信公众号—快捷服务核实保单详情；也可以登录本公司官方网站通

过“客户服务”验真电子保单、下载电子发票。
4.本公司最近季度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和风险综合评级已经达到政府监管要求，具体结果您可登

录本公司官方网站通过“公开信息披露—专项信息”查询。
 

重要提示

（保险人签章）

经办: 董达制单: 董达核保: 智能核保

联系方式：13815725600

销售人员工号：232130112

销售人员：董达

全国客服电话：95312

官方网址：www.zking.com

公司地址：宿迁市宿城区洪泽湖路151号金桥大厦15楼

公司名称：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